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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推进)指挥部文件
浙大国设发 E2mo〕 9号

浙江大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

(推进 )指挥部印发 《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

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设备调整管理细则 (暂行 )》 的通知

指挥部办公室、各工作组、行政相关部门:

经指挥部研究决定,现将 《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

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设各调整管理细则 (暂

行 )》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国家重大科技基 进 )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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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设备调整管理细则 

（暂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以下简称超重力大设施）设备采购过

程中的调整行为，保证各系统设备能够正常有序高质量建

成，有效控制设备造价，提高投资效益，依据《浙江大学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发

〔2020〕17 号）、《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发

〔2020〕18 号）等规定，结合超重力大设施实际，制定本

细则。 

第二条  超重力大设施各大设备系统是指超重力离心机、

边坡与高坝实验舱、岩土地震工程实验舱、深海工程实验

舱、深地工程与环境实验舱、地质过程实验舱、材料制备

实验舱、超重力试验保障系统等八大系统。 

第三条  设备调整应遵循必要性、合理性、经济性的原

则，必须按规定程序和审批权限进行审批。未依规定程序

而自行实施的调整，由调整行为主体自行承担责任。所有

调整申报及批复均以书面形式进行确认。 

第四条  设备调整由工艺组在采购实施前提出，按要求

分类填写《超重力大设施设备调整审批单》（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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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签署意见后，调整审批单提交至综合组。 

第五条  综合组根据工艺组提交的审批单等材料进行市

场调查并测算价格，提交至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推进）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 

第六条  设备调整分为重大调整、较大调整和一般调整。 

(一) 重大调整 

重大调整是指工艺设备技术方案、验收指标等发生重

大变化，各大设备系统预算超过概算且幅度超过百分之四

的调整。 

(二) 较大调整 

较大调整是指设备技术方案、技术参数、单台设备

（10 万元以上）增加或取消等发生较大变化引起的调整；

各大设备系统预算超过概算且幅度不超过百分之四的调整；

单台设备预算与概算相比变化幅度超过 100 万元以上的调整。 

(三) 一般调整 

一般调整是指技术方案、技术参数、单台设备（10 万

元以下）增加或取消、设备名称、设备子系统合并等发生

一般变化引起的调整；各大设备系统预算不超过概算的调

整；单台设备预算与概算变化幅度相比不超过概算 100 万元

的调整。 

第七条  因设备技术方案、技术参数、汇率等发生变化

对原批复概算产生影响需调整其采购预算时，应提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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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支撑材料。 

第八条  新增设备应按照学校设备采购规定完成可行性

论证后才能发起审批流程。 

第九条  设备调整均应首先经得首席科学家同意并确认

后才能发起，调整按照以下流程审批： 

(一) 重大调整： 

1. 工艺设备技术方案、验收指标等发生重大变化的重

大调整由浙江大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作领导

小组审核后按程序报教育部或国家发改委审批； 

2. 各大设备系统预算超过概算且幅度超过百分之四的

重大调整由浙江大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作领

导小组或校务会审批。 

(二) 较大调整： 

1. 设备技术方案、技术参数等发生较大变化、各大设

备系统预算超过概算且幅度不超过百分之四或单台

设备预算变化幅度在 300 万元以上的较大调整由指

挥部审批； 

2. 单台设备预算金额变化幅度 10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

以下的较大调整由总指挥审批。 

(三) 一般调整： 

1. 设备名称、技术方案、技术参数、设备（10 万元以

下）增加或取消、设备子系统合并等发生一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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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设备系统预算不超过概算、单台设备预算金额

变化幅度在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一般调整由

办公室审批； 

2. 单台设备预算金额变化幅度在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一般调整由办公室主任审批； 

3. 单台设备预算金额变化幅度在 20 万元以下的一般调

整由综合组组长审批。 

(四) 涉及技术方案、技术参数等调整，视情况加入总

质量师、总工艺师和总工程师签字。 

(五) 涉及预算调整的，视情况加入总经济师签字。 

(六) 本条所指“以上”包含本数。 

第十条  设备调整文件应连续编号，统一格式并须打印、

手写无效。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若本细则规定与

国家、浙江省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相抵触时，按国

家和浙江省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执行。 

 

附件 1：超重力大设施设备调整审批表 

附件 2：超重力大设施设备调整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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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超重力大设施设备调整审批表 

编号： 

系统名称  

设备名称  

涉及概算调整 是□否□ 涉及技术方案及参数 是□否□ 

影响整体进度 是□否□ 系统预算超过概算 是□否□ 

概算金额（万元）  本次采购执行预算（万元）  

调整类型  计划采购时间  

调整原因及内容 

经办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工艺组组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总经济师意见（如需）：                                                     （签字）  年  月  日 

综合组组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办公室主任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总质量师意见（如需）：                                                     （签字）  年  月  日 

总工艺师意见（如需）：                                                     （签字）  年  月  日 

总工程师意见（如需）：                                                     （签字）  年  月  日 

办公室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首席科学家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总指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指挥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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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超重力大设施设备调整审批流程图 

 

 

 

  

 

 

 

工艺组提出调整 

经办人发起审批 

工艺组组长审批 

单台设备：|X|＜20 万 

总经济师审批（如需）

总工程师审批（如需）

办公室审批 

 单台设备：50 万≤

|X|＜100 万 

 除上述单台设备调整

以外的一般调整 

单台设备：20 万≤|X|＜50 万 办公室主任审批 

总工艺师审批（如需）

总质量师审批（如需）

单台设备：100 万

≤|X|＜300 万 

办公室审批 

首席科学家审批
指挥部审批 

 单台设备：|X|≥
300 万 

 除上述单台设备调

整以外的较大调整 

重大调整 

校务会审批

或审核 

首席科学家同意 

流程结束

流程结束

办公室审批 

指挥部审批

总指挥审批 

综合组组长审批 

流程结束 

流程结束 

流程结束 

报教育部审

批（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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